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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上海雅

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创电子”、“上市公司”、“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对雅创电子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

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公司已预计的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5 年 4 月 19 日，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

及子公司因经营发展及业务运行需要，预计 2025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33,00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含税金额），交易类

型为销售/采购电子元器件及租赁服务等。 

上述议案尚需经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度

有效期自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之日起至 2025 年度股东会召开之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

认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8）。 

（二）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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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因经营发展及业务运营需要，预计增加向关联方上海类比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简称“上海类比”）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

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含税金额），交易类型为采购/销售电子

元器件。在董事会审议之前，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保

荐人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三）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本次增加

预计额 

2025 年初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已发生关

联交易的金额 

向关联方 

销售/采购商品 

上海类比半

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出售/采购

电子元器

件等 

参照市场价

格双方协商

确定 

6,000.00  0.00 

注 1：上述数据均为不含税数据； 

注 2：2024 年度，公司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类比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类比”） 

法定代表人：张俊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A 楼

367 室 

注册资本：1,557.0519 万元人民币整 

成立日期：201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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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范围：半导体科技、集成电路科技、微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产品、半导体元器件的设计、销售，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期限：2018-06-27 至 2038-06-26 

注：上海芯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芯琏”）于 2023 年 12 月

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合计取得目标公司 6.52%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101.5679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557.0519 万元；2024 年 10 月，上海芯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 6.52%的

股权（对应出资额 101.5679 万元）转让给上海琏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尚未办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手续。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49.91 

所有者权益 9,008.36 

项目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95.99 

净利润 -1,599.75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拟通过现金收购方式持有上海类比 37.0337%的股权并拟

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交易尚未完成。待股权交割

完成后，上海类比将成为公司参股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将上海类比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 

上海类比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新增关联交易的背景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向上海类比销售/采购电子元器件等产品，预

计 2025 年度交易金额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含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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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

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

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署相

关合同和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

需要，交易均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

确定关联交易价格，收付款条件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五、相关审议和专项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与上海类比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 6,000 万元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不含税金额），符合公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

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影响。因此，对该事项予以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

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

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的需要。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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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一致同意该事项。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雅创电子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因此，保荐人对公司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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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  婕                 郑文英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20 日 

 


